关于《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的修订说明

原省物价局会同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制定的《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6〕24号，以下简称《管理办法》），自2017年2月15日起施行，将于2022年9月30日有效期届满。2021年6月起，我委会同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开展了《管理办法》修订工作，现将有关修订情况说明如下。

一、修订背景和依据

（一）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停车收费重要批示精神。2021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华社国内动态清样第1529期《谨防停车收费“微腐败”演化为“群贪巨腐”》上作出重要批示。2021年6月至9月，我省聚焦8类违规收费问题，开展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整治，修订《管理办法》列入完善管理制度工作安排，作为进一步规范我省停车收费管理的措施之一。

（二）落实国家和省完善停车收费政策新要求。2021年5月，国务院办公厅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意见》（以下简称国办《意见》），提出政府定价主要限定范围、科学制定差异化收费标准、建立动态调整机制等要求。2022年1月，省政府办公厅转发省发展改革委等4部门《关于推动城市停车设施发展的实施意见》（以下简称我省《实施意见》），对停车设施开放共享、加强停车设施信息化建设、规范停车收费行为等提出具体要求。落实国家和省有关文件新要求，需要对原《管理办法》进行修订。

（三）回应社会关切，提升停车收费管理水平。停车服务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把推进城市停车便利化、新增公共停车泊位作为民生实事来抓。在停车收费管理实践中，大中城市公共停车泊位不足等问题仍很突出，需要进一步加强和规范停车收费管理，切实发挥价格杠杆调节供需关系的作用，提升停车资源利用效率，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四）规范性文件有效期即将届满。原省物价局会同省公安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制定的《江苏省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苏价规〔2016〕24号），自2017年2月15日起施行，将于2022年9月30日有效期届满。

二、修订过程

依据《江苏省规范性文件制定和备案规定》（省政府2009年第54号令），自2021年6月起，我委会同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市场监管局等相关部门开展《管理办法》修订工作。主要经历四个阶段。

一是前期准备阶段（2021年6月至10月）。6月，结合全省范围内开展的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整治，对发展改革部门牵头负责的停车收费管理工作进行专题调研，梳理掌握停车收费管理存在问题。7月，向驻委纪检监察组专题汇报停车收费调研情况。8月至10月，通过召开座谈会和书面等形式，收集省公安厅、省财政厅、省住建厅、省交通厅、省市场监管局和部分设区市发展改革委的意见建议，梳理汇总停车收费政策存在矛盾问题，并与省公安厅等5个联合制定部门商定修订原则、框架、主要内容和步骤安排。

二是起草修订稿阶段（2021年11月至2022年3月）。11月至12月，我委相关处室会同省公安厅等5个部门相关处室起草修订稿，并积极吸纳全省公共停车收费管理专项整治成果，组织南京、苏州、淮安等设区市发展改革委收费处负责同志，对起草稿进行修改完善。2022年1月至3月，我委相关处室举行5次集中研讨会商，逐条讨论，形成修订初稿。3月底，分管领导带领我委相关处室对修订初稿进行深度研讨，形成征求意见稿。

三是征求意见阶段（2022年4月至5月）。4月1日至5月1日，通过委门户网站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召开13个设区市发展改革委视频座谈会，会同省有关部门在南京市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委托无锡、淮安、扬州、泰州、宿迁5市发展改革委召开征求意见座谈会，广泛听取市民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代表、停车设施经营者和管理者以及相关部门意见建议。书面征求7个省有关部门、13个设区市发展改革委和委内16个处室意见。收到修改意见45条，采纳和部分采纳42条，未采纳3条。未采纳意见原因主要是与国家和省政策规定不符等，均已沟通并达成共识。通过委门户网站征集到的35条意见，采纳和部分采纳32条，以电子邮件方式向提出人反馈意见采纳情况，并在委门户网站发布征求意见情况反馈。

四是修改完善阶段（2022年5月至6月）。5月中旬，分管领导带领我委相关处室，会同驻委纪检监察组、价格研究所再次进行集中讨论修改。两次会同省公安厅等5个部门相关处室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5月20日，会同价格研究所组织召开专家论证会。6月15日，呈送委领导审核把关。同时，严格履行处室集体初审、公平竞争审查、合法性审查等程序，向驻委纪检监察组、委机关纪委提交《“三重一大”监督事项报送表》，形成审议稿。

三、修订的主要内容

《管理办法》由原来的28条修订调整为35条，新增7条（第二、九、十二、二十、二十二、二十七、二十九条），单列4条（第十六、十七、十八、三十三条），删除4条（原办法第三、九、十二、十七条），各条内容均作不同程度的修改。主要修订内容如下：

（一）完善制定目的和重要概念

落实国办《意见》和我省《实施意见》推进城市停车便利化要求，针对我省公共停车收费专项整治中的停车难等问题，在制定目的上增加了维护机动车停放者和停车设施经营者、管理者合法权益，促进停车设施协调发展等内容；在政策导向上新增了倡导单位内部停车设施开放共享，鼓励城市交通枢纽换乘停车便利化；明晰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机动车停车设施等重要概念。

（二）明确部门管理职责

以西安停车服务中心腐败案为鉴，强化对停车收入资金监管，增加省财政厅为《管理办法》制定部门，对财政部门停车收费管理职责作出规定；根据机构改革职能调整，明确违法收费行为的监督检查划归市场监管部门，增加省市场监管局为制定部门，对市场监管部门停车收费管理职责作出规定。

（三）调整政府定价范围和管理方式

落实国办《意见》提出的政府定价主要限定范围要求，结合我省13个设区市均已建立停车收费定价机制实际，一是调整政府定价范围，区分依据由投资主体和经营特征调整为停车设施性质和特点，政府定价范围主要限定在具有公益性特征和自然垄断经营特征的停车设施。二是细化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的具体内容为8项。三是增加建立完善停车收费定价机制，依据定价机制确定具体收费标准的内容。四是按照国办《意见》和我省《实施意见》，对差别化收费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四）强化停车收费行为规范

一是强化实行市场调节价停车收费的监管。针对实行市场调节价停车收费监管相对薄弱，群众投诉举报多的情况，增加规范市场调节价停车收费监督管理内容，对收费标准制定原则、新定收费标准公示告知，以及收费标准异动的监管等作出规定。二是与时俱进规范停车收费行为。鉴于无人值守停车场越来越多，明确收费公示内容应当包括收费范围、泊位数量、服务电话、免费停车时长、优惠减免政策等信息；明确不得擅自设置地桩、地锁等障碍物阻碍机动车停放和通行，不得私自圈地、划片收取停车费；将不执行收费减免或者其他优惠政策、以及强制或者变相强制交易方接受交易价格的行为增列为违规收费行为，由市场监管部门依法查处；新增停车服务行业协会引导规范停车服务行为的职责规定；适应大数据、物联网、“互联网+”等新技术新模式加快应用的形势，提出政府相关部门加强智慧停车管理平台建设的规定。

（五）注重保护各方合法权益

一是充实完善停车收费优惠政策。明确由设区市、县（市）发展改革部门会同相关部门确定并公布短时停放免费时长，鼓励机场、车站、码头等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适当延长免费停车时长；对残疾人合法驾驶机动车、新能源汽车停放实行停车费优惠减免作出规定；新增因不可抗力影响，按照政府应急管理要求而临时停放的车辆免收停车费情形；新增公交换乘枢纽配套建设的停车设施实行收费优惠规定。二是明确机动车停放者应当交纳停车费，以及拒绝交纳停车费的情形。三是明确行政机关依法扣押扣留或者处置车辆在法定处理期限内的停车费，由实施强制措施的行政机关承担。四是依据《江苏省社会信用条例》，对原办法关于信用管理内容进行修改，明确住建（城管）、公安等相关部门信用管理职责，同时对为信用状况良好的车主提供便利服务作出鼓励性规定。

此外，根据调研座谈、征求意见、专家论证等情况，我们还规范了文字表述，调整了条款顺序等。

